养老金申领
基本信息
	办事对象
	单位经办人
	承诺办结时限
	15工作日

	办件类型
	承诺件
	法定办结时限
	30工作日

	实施机构名称
	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办理形式
	窗口办理

	责任处（科）室
	庐山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
	行使类型
	


咨询途径
	窗口名称
	待遇计核室

	窗口地址
	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406室

	工作时间
	[4月6日-9月30日]上午8:30-12:00   13:30-17:30(法定节假日除外)

[10月1日-4月30日]上午8:30-12:00  13:30-17:00(法定节假日除外)

	电话号码
	0792-2557807


受理条件
【予以批准的条件】 1、经县及县以上组织、人事、劳动行政部门批准，办理了机关事业单位正式招收、录用、招聘、调动等手续； 2、按照《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的意见》（赣办字〔2010〕30 号）等编制管理有关规定，实行了编制实名制登记；3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；4、办理了人事或组织部门退休审批手续。
办理流程
	预约
	不支持预约。

	申请
	《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待遇申领表》

	受理
	符合批准条件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予以受理；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，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；不符合批准条件的，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批准的理由。

	实人认证
	单位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本人签字

	办理进程查询
	无

	办理结果
	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核定表》

	送达方式
	无

	到窗口次数
	1


所需材料
	材料名称

	1、《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待遇申领表》一份；
2、参保人员社保卡复印件一份； 
3、人事或组织部门退休审批手续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 
4、参保人员退休时职务职级（技术等级）等对应的原始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 
5、2014 年 9 月人员身份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，提供 2014 年 9 月本人职务职级（技术等级）等对应的原始证明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6、干部任免审批表一份。
（注：以上所有材料复印件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）



